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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 

•  中国谚语：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。 
•  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说乎？ 



主要议题 

•  中国基金会基本法律规则介绍 
•  境外基金会在华活动之几种形式 
•  境外基金会独立开展在华项目 
•  境外基金会与境内组织合作开展在华项目 
•  境外基金会在华设立分支机构 



一、基金会基本法律规则 

•  基金会的法律地位：典型的公益财团法人 
•  基金会的管理体制：双重管理体制 
•  基金会的章程与治理结构：实现善治 
•  基金会的财产关系：法人财产权，财产使
用限制 

•  基金会的税收问题：所得税为核心 
•  基金会的监管问题：他律性、信息公开和
公信力 



境外基金会的界定 

• 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所称境外基金会，是指在外国
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
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合法成立的基金会。  



二、境外基金会在华活动之几种形式 

•  独立在华开展项目 
•  与境内组织合作开展项目 
•  设立分支机构 



三、境外基金会独立在华开展项目 

•  目前法律无禁止性规定 
•  优点在于： 

– 独立自主（无论是项目设计还是执行）； 
– 行政成本低； 

•  缺点在于： 
– 随机性强，缺乏长期规划； 
– 财务管理上的困难； 
– 对于本土情况的生疏，容易水土不服； 
– 有一定的法律风险。 



四、境外基金会与境内组织合作开展项目 

•  目前为较多境外基金会所采纳 
•  优点在于： 

– 消除水土不服； 
– 财务管理更为规范； 
– 建立合作伙伴关系； 
– 通过协议可以有较长时期的计划安排。 

•  缺点在于： 
– 与境内组织之间的磨合； 
– 各自宗旨的差异； 
– 依然无法实现长期战略规划。 



四、与境内组织合作开展项目（续） 

•  合作方式多元： 
– 境外基金会资助，境内组织执行； 
– 境外基金会与境内组织共同执行； 
– 也存在利用境内组织作为财务托管，具体事项由境
外基金会具体执行的情况。 



五、境外基金会在华设立分支机构 

•  2004年的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具体规定了境外基
金会分支机构的相关法律规则。具体内容包括： 



五、境外基金会在华设立分支机构 

•  境外基金会分支机构的设立 
•  业务主管机关： 
•  第七条规定：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国务院授权的
组织，是国务院民政部门登记的基金会、境外基
金会代表机构的业务主管单位。  



•  第十三条 境外基金会在中国内地设立代表机构，应当经有关业务主
管单位同意后，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下列文件： 

•      （一）申请书； 
•      （二）基金会在境外依法登记成立的证明和基金会章程； 
•      （三）拟设代表机构负责人身份证明及简历； 
•      （四）住所证明； 
•      （五）业务主管单位同意在中国内地设立代表机构的文件。 
•      登记管理机关应当自收到前款所列全部有效文件之日起６０日
内，作出准予或者不予登记的决定。准予登记的，发给《境外基金会
代表机构登记证书》；不予登记的，应当书面说明理由。 

•      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设立登记的事项包括：名称、住所、公益活
动的业务范围和负责人。 



• 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应当从事符合中国公
益事业性质的公益活动。境外基金会对其
在中国内地代表机构的民事行为，依照中
国法律承担民事责任。  



接受捐赠的禁止 

• 第二十五条 基金会组织募捐、接受捐赠，
应当符合章程规定的宗旨和公益活动的业
务范围。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不得在中国
境内组织募捐、接受捐赠。  



年检制度和年报的公开义务 

•   第三十六条 基金会、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应当于每年３
月３１日前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上一年度工作报告，接受
年度检查。年度工作报告在报送登记管理机关前应当经业
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。  

•   年度工作报告应当包括：财务会计报告、注册会计师审计
报告，开展募捐、接受捐赠、提供资助等活动的情况以及
人员和机构的变动情况等。 

•   第三十八条 基金会、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应当在通过登
记管理机关的年度检查后，将年度工作报告在登记管理机
关指定的媒体上公布，接受社会公众的查询、监督。   



法律责任 
•  第四十二条 基金会、基金会分支机构、基金会代表机构或者境外基金
会代表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登记管理机关给予警告、责令停止
活动；情节严重的，可以撤销登记：  

•  （一）未按照章程规定的宗旨和公益活动的业务范围进行活动的；  
•  （二）在填制会计凭证、登记会计账簿、编制财务会计报告中弄虚作
假的；  

•  （三）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的；  
•  （四）未按照本条例的规定完成公益事业支出额度的；  
•  （五）未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接受年度检查，或者年度检查不合格的；  
•  （六）不履行信息公布义务或者公布虚假信息的。  
•      基金会、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有前款所列行为的，登记管理机关应
当提请税务机关责令补交违法行为存续期间所享受的税收减免。  



基金会发展制度环境检讨 

•  基金会分类标准值得商榷 
•  章程示范文本效力之辩 
•  公益支出比例和行政成本控制强制性规定引发争议 
•  内部治理规则需要进一步明确 
•  评估制度喜忧参半 
•  税收优惠政策配套措施出台不够及时 



基金会发展展望 

•  基金会的发展符合当前社会现实和慈善发展的历史阶段 
•  基金会数量还将持续快速增长 
•  基金会弥补了政府功能的欠缺，但是需更有洞察和远见 
•  基金会的可持续性发展需要更多资源的投入 
•  开渠培养专业人才，支持性组织初露峥嵘 
•  基金会理事会的能力建设应尽快提上日程 
•  社会认知度逐渐提高，公信力面临更大挑战 
•  税收优惠政策将有效激励公益捐赠 
•  法律制度期待进一步松绑 



    谢谢大家！ 


